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招募企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2024年9月23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川20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骏汽车公司”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2024年11月8日作出（2024）川20破1号《决定书》，指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南骏汽车集团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了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实现资源有效整合，现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发布招募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
南骏汽车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28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周静，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20002068004688，注册地址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南骏大道南骏汽车工业园内。
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整车、改装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建筑工程机械、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安装；农业机具、食品机械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钢结构及配套板材的制造、加工、销售、安装；房屋建筑工程服务；金属材料、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销售；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及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自有房地产经营；机械设备租赁；机动车辆保险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劳务派遣经营（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6月8日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经营情况
1、南骏汽车公司拥有燃油货车、新能源货车生产资质，主导产品包括总质量3.5吨至31吨的燃油货车、3.5吨至12吨的纯电动和油电混合动力货车。南骏旗下子公司四川瑞越汽车有限公司拥有矿用车、专用车、挂车生产资质，主导产品为8吨至25吨的矿用车以及专用车和半挂车。
2、南骏汽车公司四大造车工艺齐全，具备年产重中轻微型货车10万辆（燃油货车和新能源货车可混线生产），矿用车、专用车及挂车3000辆，自产车桥、车架、车身、车厢、座椅、线束等多种零部件的能力。
3、南骏汽车公司在2023年全年共生产整车5970 辆，实现整车产值5.38 亿元；终端销售整车9027辆，实现整车销售收入 8.47 亿元；2024年，南骏汽车公司流动性不足问题愈加严重，供应商为控制风险，一方面加紧催收历史欠款，一方面提高了配套结算要求，导致南骏汽车公司无法组织足够零部件进行生产，2024年1至7月仅产车1288辆。经资阳中院于2024年12月3日出具（2024）川20破1号之一《决定书》，南骏汽车公司目前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三）资产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目前的主要资产有固定资产及机器设备、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中，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的51宗，建筑面积合计613629.88㎡，宗地面积合计3889452.67㎡（约5834.179亩）。
经审计机构的初步审核，南骏汽车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23,348.87万元，负债为110,922.75万元，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为12,426.12万元。最终数据以正式的审计报告结论为准。
经评估机构的初步评估，以经审计2024年9月30日南骏汽车账面总资产为123,348.87万元，评估初步价值为170,689.12万元，评估增值47,340.25万元，最终数据以正式的评估报告结论为准。
[bookmark: _Hlk190677274]（四）负债情况
截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申报期限（2024年12月18日），管理人共接收692笔债权申报，申报债权金额合计1,203,902,468.42元。主要申报及确认情况如下：
1、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共申报9笔，申报债权金额合计743,072981.83元。管理人已初步确认2笔，债权金额合计182,566,777.08元，其他债权尚在确认中。
2、 税款债权：共申报1笔，申报债权金额合计3,619,836.88元。管理人已初步确认1笔，债权金额3,572,437.86元，剩余47,399.02元转入普通债权。
3、 社保债权：共申报1笔，申报债权金额合计2,695,167.43元。管理人已初步确认1笔，债权金额2,695,167.43元。
4、 普通债权：共申报680笔，申报债权金额合计447,321,527.93元。管理人已初步确认371笔，债权金额95,134,638.38元，其他债权尚在确认中。
5、 另经管理人初步调查，职工债权共574笔，总金额为5,005,363.4元。
（五）特别说明
1、因南骏公司经营业务的客观情况，目前有较多的债权人正在调整债权申报金额，管理人尚未完成全部确认工作。
2、不排除未来会对南骏汽车公司及关联企业实施合并重整的可能，届时合并后的资产及负债可能会有较大变化，最终以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定为准。如果实施了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管理人将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并对招募安排作出相应调整。
二、投资人条件
（一）重整投资人基本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营利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证明或其他显示具有投资资金实力的证明。
3、意向投资人应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犯罪记录，近三年（自2022年1月1日起算）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意向投资人财务状况、信用记录等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资格条件。
4、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联合参与投资，但需书面说明各自的角色分工，并承诺联合体成员之间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成员均应符合本招募公告意向投资人条件中本条第1、3项设定的资格条件，联合体成员中至少有一方应符合本招募公告意向投资人条件中本条第2项设定的资格条件。
5、管理人根据工作需要认为应符合的其他条件。
（二）同等情况下，将优先考虑符合下述条件的投资人：
意向投资人的行业背景与南骏汽车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契合或具有一定互补性，或有利于支持南骏汽车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发展。
【特别说明：意向投资人应在报名前自行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了解产业准入条件和政策，确定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三、招募流程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报名起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3】月【17】日17时止。期限届满后，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本次招募报名期限、进行二次招募或直接接受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报名。
2、报名方式
意向投资人应于报名截止日期前，将符合本公告要求的报名材料盖章后的扫描电子文档发送至管理人邮箱，并同步将上述报名资料盖章纸质版（一式三份）邮寄（以寄出时间为准）至管理人处。
（1）联系方式：【郭律师，联系电话：18602842336；袁律师，联系电话：18398276812】
（2）报名材料邮寄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中国太平金融大厦24楼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
（3）报名材料发送邮箱：【guoshengting@mjlsh.com】
3、报名材料
意向投资人应仔细阅读本招募公告，按要求提交报名材料，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真实、准确以及完整。报名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报名意向书（见附件1）。
（2）意向投资人介绍（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且需穿透披露至实际控制人、历史沿革、组织架构、资产负债、主营业务等信息；如为联合体，还需说明各成员的角色分工等，联合体成员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3）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附件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3）、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意向投资人应提交章程、合伙协议或其他组织性文件以及有权决策机关做出的关于同意报名参与本次意向投资人招募及相关授权的决议原件。
（6）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最近三年财务报表（成立不满三年的自成立始，并需提供其控股股东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7）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8）承诺书（附件4）。
（9）文件送达地址确认书，应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信息。
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二）保证金缴纳
[bookmark: _Hlk190672165][bookmark: _Hlk190672418]1、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的同时应向南骏汽车公司管理人账户缴纳保证金【5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用于报名参加本次招募及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自动丧失报名资格。保证金收取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账号：22735001040031809
2、未通过形式审查或招募结束后未能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管理人将无息退还其缴纳的保证金。
3、竞价成功，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其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并在后续转化为等额投资对价（不计息），重整投资人应按照《重整投资协议》支付后续重整投资款。
（三）初步筛选
1、管理人将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提交的报名材料存在缺失、遗漏的或未缴纳保证金的，管理人将通知补正，并给予3个自然日的补正期。
2、形式审查通过并按照管理人要求缴纳保证金的即为通过初步筛选，管理人发出报名成功确认函。
（四）尽职调查
1、成功报名的合格意向投资人需要开展尽职调查的，联系管理人签署《保密承诺书》（附件5）后可以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南骏汽车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调查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自成功缴纳50万元保证金之日起计算。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需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独立地对尽调结果负责并承担最终法律责任。
2、自意向投资人报名至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前，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反向尽调，反向尽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质、财务数据、履约能力等，意向投资人应予以配合。
（5） 提交方案
意向投资人应在尽职调查完毕或尽调期限届满后【10】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提交正式的《重整投资方案》，方案应当包括投资金额及构成情况、经营方案、债权清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等内容并符合重整程序的相关要求，具体细节可与管理人联系。意向投资人在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后应另行向管理人账户缴纳履约保证金以保障后续重整计划的执行，具体金额及缴纳时间由管理人视具体情况另行通知。意向投资人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自动丧失候选人资格。
（6） 遴选及确定重整投资人
1、管理人将在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组织遴选工作。
2、管理人将根据意向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通过综合研判意向投资人投资能力或组织主要债权人等有关各方组成评审委员会等方式确定中选投资人、备选投资人。
（7）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及后续安排
1、 经遴选中标的重整投资人应当在管理人要求时间内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2、 若遴选中标的重整投资人未能在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签订相应《重整投资协议》，其已缴纳的全部保证金不予退还，且管理人有权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并直接指定备选重整投资人中选。因此给南骏汽车公司及管理人等造成损失的，重整投资人应依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四、招募须知
1、公告内容对全体/任一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2、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包括意向投资协议、正式投资协议）的约束力。
3、本公告所述信息有关情况不视为任何承诺和保证，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不作为意向投资人商业及法律判断的依据，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意向投资人可在足额支付诚意金后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bookmark: _Hlk190677323]4、若南骏汽车公司及关联企业进行合并重整，届时会根据关联企业的具体情况、重整的实际需要、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意向投资人的意见等因素确定。如果实施了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管理人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是否开展重整投资人补充招募和遴选工作。
 5、管理人可视本案实际需要随时中止、终止或继续本次招募程序。 
6、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由于各种因素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期变化，管理人有权根据需要变更预招募事项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与预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须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管理人的安排配合相关预招募进程。如有变化，以管理人通知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1：报名意向书
附件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附件3：授权委托书
附件4：承诺函
附件5：保密承诺函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1：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报名意向书
报名主体单位名称（全称）：
报名形式：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相关信息、文件发送至上述电话、邮箱及地址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投资意向：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了解《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招募企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内容，并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求的报名条件。
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本单位自愿参与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身份证号码）：                    在本单位担任      职务，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注：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单位要写全称，并加盖公安机关备案且现行有效的公章；
√须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背面）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受托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委托人就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以下简称“本案”）， 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单位办理如下事宜：
1.向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招募、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意向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3.处理与重整投资人招募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4.其他：                                      。 
委托代理人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代表本单位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本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授权期限：自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特此授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正面）












（背面）








附件4：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
承诺函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自愿参与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特此承诺如下：
1、 本单位符合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的主体资格，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
2、 截至本函件出具之日，我方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惩戒对象，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且不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3、 在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招募及遴选投资人期间，我方承诺遵守企业经营规章制度，遵守管理人安排。
4、 在本次招募过程中，无论我单位是否能够成为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关于我单位对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尽职调查、阶段性生产方案制定等相关工作费用，由我单位自行承担。若管理人为遴选重整投资人而需开展反向尽调的，我方同意配合管理人针对我方开展的反向尽调。
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或《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招募企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相关要求时，同意管理人不予退还我单位已缴纳重整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保密承诺书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单位拟参与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骏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承诺对知悉和获取（包括但不限于在管理人、一汽凌源公司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电子传输等形式知悉和获取）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南骏公司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本单位承诺：
（一）不会将任何前述信息用于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含尽职调查）之外的任何目的。
（二）未经管理人及一汽凌源公司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本单位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并对本单位违反本函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没收重整保证金和赔偿损失，损失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因此支出的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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